
  

報告機關：內政部 
報告日期：102年6月26日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內容及推動架構 

三、辦理情形 

四、問題檢討與解決對策 

五、未來展望 



 內政部為服務莫拉克災區居民，於重建期間(99年
至101年)在重建區設置26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作為中央政府服務災區民眾之單一窗口，提供心理、
就學、就業、福利服務、生活、轉介等服務。重建
期滿，該中心階段性任務完成，為使地方順利銜接
重建區生活重建工作，持續協助重建區居民之就業
與生活等工作，乃規劃轉銜機制。 

 考量部分永久屋基地新興社區仍在成立初期，重建
區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能力尚待提升，
爰報奉行政院101年8月14日院臺建字第1010140685
號函核准，辦理「莫拉克重建區社區培力永續發展
計畫」(以下簡稱培力計畫)。 



 計畫目標：持續培力重建區內之社區組織，凝聚
永久屋居民社區意識，建立其自主重建力量，以
促進社區的永續發展。 

 執行期程：102年1月1日起至103年8月29日止。 
 經費及來源：運用莫拉克特別預算-建立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結餘款8,000萬元。 

 推動方式：補助高雄市等6縣市政府以自辦或結合
民間NGO方式設置27處社區培力據點(每處配置1
名專業人力)，持續培力新興的永久屋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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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重 點 工 作 項 目 

內政部 

1.督導地方政府及承辦NGO推動本計畫。 
2.成立輔導團隊提供諮詢輔導，定期召開聯繫會報、輔導座
談會…等，以協調、整合中央部會及相關單位資源。 

3.辦理培力員及社區幹部在職訓練、觀摩活動。 
4.適時宣導(或新聞發布)計畫成果，辦理成果發表。 

縣(市)政府 
1.訂定縣(市)培力據點執行計畫，委外或自辦設置培力據點。 
2.定期督導計畫執行與推動、定期召開聯繫會議、舉辦在職
訓練、觀摩活動、成果發表…等。 

社區培力據
點(專業團體) 

1.設置培力據點，聘用專業社區培力員。 
2.舉辦社區活動、參與社區會議、組織與人才的培力、教育
訓練、觀摩活動等，提升重建區(永久屋基地)社區組織之
方案規劃、資源聯結 、永續發展等能力。 

3.輔導社區幹部與人才，盤點社區資源，結合各部會及民間
資源，推動社區永續發展，建構社區願景。 

相關部會 提供專業諮詢及相關資源，整合相關方案持續協助重建社區 



  



縣市別 
（社區培力據點） 補助金額 累計撥付金額 

高雄市（4處） 1,085萬7,100元 651萬4,260元 

臺南市（2處） 518萬2,840元 155萬4,852元 

南投縣（1處） 279萬9,774元 167萬9,864元 

嘉義縣（5處） 1,319萬8,520元 791萬9,112元 

屏東縣（12處） 3,057萬9,880元 1,834萬7,928元 

臺東縣（3處） 851萬5,680元 510萬9,408元 

  總  計 7,113萬3,794元 4,112萬5,424元 

 101年底撥付高雄市等6縣市政府第1期款(計2,134萬138元整)， 目前除臺南市外，
其餘5縣市均已完成第2期款撥付，累計撥付金額4,112萬5,424元，累計分配預算
執行率達94%。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社區培力據點 承接團體 人力

配置 
合計 

高雄市

（4處） 

甲仙那瑪夏區 高雄市甲仙愛鄉協會 1人 

4人 
杉林旗山區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1人 
六龜茂林區 高雄市六龜重建關懷協會 1人 
桃源區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人 

臺南市

（2處） 
南化區 長榮大學（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 1人 

2人 
安南區  *市府自辦 1人 

南投縣

（1處） 
南投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南投縣支會 1人 1人 

嘉義縣

（5處） 

中埔鄉 敏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人 

5人 
梅山鄉 南投縣社區家庭支援協會 1人 

阿里山鄉南三 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人 
阿里山鄉來吉 台灣世界展望會 1人 
阿里山鄉樂野 台灣世界展望會 1人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社區培力據點 承接團體 人力

配置 
合計 

屏東縣

（12處） 

泰武鄉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人 

12人 

三地門鄉 台灣世界展望會 1人 
萬丹鄉 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1人 
林邊鄉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1人 
高樹鄉 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 1人 
來義鄉 中華溝通分析協會 1人 

高屏溪沿岸 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1人 
東港鎮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1人 
潮州鎮 屏東縣社會福利聯盟 1人 
霧台鄉 台灣世界展望會 1人 
枋寮鄉  *縣府自辦 1人 
牡丹鄉  *縣府自辦 1人 

臺東縣 
（3處） 

太麻里鄉 平安社會慈善事業基金會 1人 

3人 金峰鄉 台灣世界展望會 1人 

大武鄉 台灣世界展望會 1人 



•101年底完成該6縣(市)執行計畫核定，督導縣(市)政府完成

26處培力據點設置。目前除臺南市安南區因無適當團體承

接，乃規劃自行設置，本部正督導該府積極辦理中。 
計畫推動 

• 102年4月遴聘學者專家成立輔導團隊。 
• 4/23-5/13辦理6縣市巡迴輔導座談會，並聽取社區居民建議，

列案追蹤管考。 
• 5/7 辦理第1季執行報告審查。 
• 5/29-5/30辦理培力據點人員在職訓練，45人參加。 

會議與訓練 

•建立重建會、本部、縣(市)政府、培力據點聯繫管道，使中

央、地方及永久屋居民間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 
•不定期訪視永久屋基地關心社區組織與居民需求，適時反

映予相關單位予以協助。 

溝通協調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月-3月召開社

區培力據點聯繫會報及召開社區
培力據點區域培力督導工作會議。 
3月份辦理社區會務財務製作研
習 ，共81人參加。  

‧ 杉林旗山據點辦理培力社區聚會，
共有17個社區與社團，33人參加、
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考核作業研習
課程，共58人參加。 

‧ 甲仙那瑪夏據點出版南仔仙社區
報，創刊號於3月底出刊，計發行
2000份 。辦理志工組織經營經驗
分享交流會議，計有10單位、共
21位參與。 

督導工作會議 

培力社區聚會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南化區培力
據點工作協調會議、督導會議及推
動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服務方案執
行方向及具體內容。共召開3次會
議，計有37人次參與。另已核定南
化區社區培力據點5類共10個方案
活動，預計辦理35場次。 

‧ 南化區社區培力據點與市府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以建立重建工作小組
合作關係及支援協調網絡。辦理羌
黃坑社區營造協會農村再生培根課
程觀摩活動、長者福利服務方案-
健康講座，共有30人參與講座。 社區觀摩活動 

工作小組會議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南投縣政府1月份辦理神木社區會
員大會，研討社區發展需求方案。
於3月舉辦客家天穿日活動，計有
50位住民參加。另召開茄苳腳永久
屋基地工作圈第四次會議、辦理社
區聯繫會報，計有28人參與。於5
月召開方案審查會議，並聘請社工
系教授擔任服務輔導委員。 

‧ 南投縣社區培力據點於4月辦理竹
筍加工廠觀摩活動及在職訓練暨聯
繫座談會。培力神木社區成立志工
隊，共計21名成員，其中13人已獲
得志願服務手冊。另輔導成立產銷
班及社區媽媽教室烹飪班 。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嘉義縣社會局預計於6月份開始
辦理在職訓練、聯繫會報及觀摩
活動共12場次。目前預定於6月
辦理巡迴輔導，前往5個培力據
點實地訪視，將邀請外聘委員一
同前往並給予指導。 

‧ 中埔培力據點於3月辦理逐鹿社
區迎新茶會，參加人數計200人；
另已輔導日安社區成立長青會、
環保志工隊及巡守隊，也已建立
社區老人關懷據點，藉以帶動社
區志工動能。另協助逐鹿社區申
請勞工委員會所提供之多元培力
就業方案。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屏東縣政府辦理社區工作小組會議

及前往10處據點辦理社區資源平台
會議，共辦理13場次。另召開跨處
室永久屋基地整合會議及培力小組
暨公所聯繫會報，共2場次。 

‧ 禮納里：辦理社區幹部計畫書撰寫
課程、緊急救援課程、社會關懷課
程訓練。每季召開部落議事平台，
促進部落發展。 
長治百合：協助輔導部落工藝坊、
推展社區農作產品及觀光社區產業。
另開辦計畫書撰寫課程、行銷宣傳
課程培育在地人才及扶植社區獨立
運作能力。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屏東縣政府3月份於吾拉魯滋永久
屋基地召開「泰武鄉資源整合會
議」 。 

‧ 吾拉魯滋：泰武培力據點已於資
源整合會議中對於泰武鄉旅遊動
線及「咖啡飄香樂音飄香」方案
確認各單位分工角色。協助居民
取得照服員證照、協助辦理老幼
共托、兒童課輔班。 
新來義：來義培力據點已協助成
立新來義社區發展協會、完成辦
理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預計將
協助開辦接待家庭、成立志工巡
守隊。 



102年1月至5月辦理情形 
‧ 臺東縣政府辦理工作小組會議3場，

共計有24人次參與。另辦理88重
建計畫宣導福利講座，宣導社區
培力計畫工作內容及推廣培力據
點產品，講座共辦理5場，計有
125人次參與。預計於8月辦理觀
摩活動，促進培力據點人員經驗
交流。 

‧ 金峰培力據點辦理工作會議8場，
計有70人次參與。辦理參訪交流
暨見習活動，連結民宿業者促進
嘉蘭觀光旅遊，提供發展背包客
棧意見，共計20人參與。協助嘉
蘭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嘉蘭巡守隊、
培力幸福媽媽麵包坊成立。 



問題(一) ： 
部分社區培力據點沿襲前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偏重
個案服務之工作內容，未能適時調整工作目標，
以協助社區組織提升能力、整合相關資源、發展
社區願景，協助社區民眾自主、自立為重點，以
協助居民安居樂業，增進對永久屋社區之認同感
與歸屬感，使永久屋居民能安心、安身與安居。 
解決對策：持續加強督導地方政府及承辦NGO，
掌握計畫工作重點，並不定期進行巡迴輔導，以
協助各據點因應社區特性落實計畫目標。 



問題(二)： 
因各永久屋基地社區組織成立早晚不一，各組織
在能力、資源及社區發展藍圖上均有所不同，致
使社區培力員必須整合社區內成員間的需求，並
配合地方政府重建藍圖，協助凝聚推動共識，發
展社區(部落)公約。 

解決對策：協助各社區培力據點主動、積極參與
社區組織各項會議、活動，逐步整合社區幹部意
見，提升其能力(如：撰寫計畫、主持會議…等)，
協助爭取或媒合公、私部門相關資源，以協助永
久屋基地之社區永續發展。 



問題(三)： 

臺南市安南區培力據點經2次公開招標，均因無
適當專業團體承接，至今尚未完成設置。 

解決對策：本部已督導臺南市政府儘速設置，該
府已規劃自行辦理，實施計畫並已送部報核，預
計7月中旬可完成設置。在未設置前，本部已責
成該府應妥善調度人力，投入該區組織培力與居
民服務工作，以保障重建區居民權益。 
 



社區培力工作千頭萬緒，亟需中央各部會、
地方政府、專業團隊(社區培力據點)以及
社區居民共同的努力與合作，以協助重建
區居民自立。 

未來，本部將協同文化部、勞委會、經濟
部、原民會、交通部等相關部會以及相關
縣(市)政府，在尊重社區居民意願下，持
續推動下列工作： 



(一)持續協助永久屋基地居民成立(或強化既有)在地
組織，作為政府對話之窗口，共同在居民就業協助、
社區生活品質提升、社區產業發展，以及居民生活
照顧與服務上，提供相關協助與轉介。 

(二)持續培力社區組織與人才，串聯社區內外部資源，
強化社區體質，培養社區問題解決能力、方案撰
寫與提案能力、運用資源與網絡連結等能力，以
凝聚社區意識，活絡社區動能，建立社區自主重
建的力量。 

(三)持續提供專業輔導與協助，提供重建社區相互學
習與觀摩交流之機會，發掘社區特色與魅力，促
成社區合作，建立社區共識，達成社區永續發展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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